
附件二：
昆明高新汽车城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重整意向投资人
[bookmark: _GoBack]联系方式及送达地址确认书
	意向人名称
（企业信用代码）
	

	意向人联系
方式及送达
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邮寄地址
	

	
	邮箱
	

	
	其他联系方式
	

	意向人对联系方式及送达地址的确认
	本人（单位）已如实向管理人提供联系方式及送达地址，并保证上述联系方式及送达地址准确、有效，如有变更及时书面通知管理人。
管理人通过上述联系方式和地址将相关文件通过邮寄或短信或邮箱发送的，均视为向本意向投资人的有效送达。
如联系人非本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的，视为我单位对联系人授权，有权代收管理人向本单位发送的任何文件或资料。
特此确认
意向投资人签章确认：
年  月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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